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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補助 2 家合格訓練單位辦理使用者及寄養家庭招募說明會、印製宣導手冊、拍攝

宣導短片等各項宣導推廣活動，自 95 年度迄 101 年 4 月止，業補助約新臺幣 1,228 萬餘

元，以積極推廣導盲犬服務、促使社會大眾對於導盲犬充分之了解，避免因誤解而產生

拒絕、或影響視覺功能障礙者之權益。 

(三)放寬申請合格導盲犬訓練單位之資格，增加專業單位投入導盲犬訓練工作：修正「合格

導盲犬及導盲幼犬資格認定及使用管理辦法」部分條文，使國內具專業性之法人組織投

入導盲犬訓練工作，可直接提昇導盲犬之培育訓練及配對完成之數量，造福更多視覺功

能障礙者。 

（三一三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住宅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1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4-1037） 

徐委員就住宅政策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住宅法有關民間興建社會住宅獎勵措施已於本法 17 至 20 條明定土地租金、土地租期、經費補

助、貸款融資、地價稅減徵等獎勵措施。條文內容如下： 

(一)本法第 17 條「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，需用公有非公用土地或建築物時，得由公產管理機

關以出租、設定地上權提供使用，並予優惠。前項出租及設定地上權之優惠辦法，由財

政部會同內政部定之。民間需用基地內夾雜零星或狹小公有土地時，應由出售公有土地

機關依讓售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辦理讓售。」 

(二)本法第 18 條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補貼民間新建、增建、改建、修建或修繕社

會住宅貸款利息、部分建設費用或營運管理費用。」 

(三)本法第 19 條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視民間新建、增建、改建、修建或修繕社會

住宅資金融通之必要，向中長期資金主管機關申請提供中長期資金。」 

(四)本法第 20 條「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於興建或營運期間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課徵之

地價稅，得予適當減徵。前項減徵之期限、範圍、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，由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定之，並報財政部備查。」 

二、按住宅法業明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補貼民間興辦社會住宅，未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得視財政狀況及社會住宅需求編列相關補助經費，並訂定補助需知，民間得依據上開補助需

知規定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補助款興辦社會住宅。內政部亦將視財政情形酌情補助

地方政府興辦社會住宅。 

（三一四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監察院調查發現，國科會補助專題計

畫，部分計畫主持人同時身兼多項研究。國科會應特別避免學

術研究計畫壟斷在少數人的身上，讓學術研究能夠更加多元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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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，不應再有單人兼多項研究計畫主持人的狀況發生一事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2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4-1047） 

李委員昆澤就「針對監察院調查發現，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，部分計畫主持人同時身兼多項

研究。國科會做為分配國家研究計畫經費、審核相關補助的單位，應特別避免學術研究計畫壟斷在

少數人的身上，讓學術研究能夠更加多元廣博，不應再有單人兼多項研究計畫主持人的狀況發生」

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科會查復如下： 

國科會為政府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專責機構，推動全國整體科技發展及支援學術研究即為主

要任務項目，為提昇學術研究水準，厚植研發能量及規劃科技發展遠景，在學術研究、產業創新、

國民幸福及環境永續等面向提出發展策略。在學術研究方面，應培育優秀人才，以鏈結全球創新網

絡，邁向世界頂尖研究品質；在經濟發展方面，應強化設計與創新，結合新興智能產業，滿足民生

需求，厚植國家經濟實力；在國民福祉方面，精進災害防救及生活科技，提升國民生活安全，並結

合人文科技發展美學經濟，提升生活品質；在環境建構方面，建立可促進科研成果應用綜效之有利

環境，活化在地資源、兼顧環境保育，善盡世界公民之責任。為因應上述各面向之發展，需就不同

層面推動各項發展目的之方案，以致存在多種計畫類別。鑒於原計算方式太過繁雜引致誤以為在上

限外得有額外主持計畫之情形，爰重新檢討單一學者主持計畫的合宜件數，刻正研訂「行政院國家

科學委員會補助單一計畫主持人計畫件數核給基準」（草案）以為遵循，俾兼顧學者身心負荷及學

術資源合理分配。 

國科會為提升研究品質及深度，持續落實推動研究成果與學術成就質重於量之政策，對於每

位計畫主持人計畫之核給，訂有制度化之審核標準，並以學術品質為優先考慮，同時申請 2 件以上

或執行第 2 件計畫者，其計畫之成績排序均須在通過案件前一定之百分比並從嚴審查，始考慮核定

1 件以上或第 2 件計畫，以確保計畫主持人研究量能之妥適性，尚不致有學術研究計畫壟斷在少數

人身上之情事。至個別計畫主持人之業務及體力負荷等，本會將於申請表格加註提醒申請人及申請

機構考量己身負荷，再申請適量之計畫。 

（三一五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網路上竟然可以買到劇毒「氰化鉀」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28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4-1007） 

江委員就網路上竟然可以買到劇毒氰化鉀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氰化物（鉀）屬於公告列管之第 3 類毒性化學物質，依據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」第 13 條規

定，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使用、貯存、廢棄及輸出等運作行為應申請取得許可、登記或核可

文件後，始得運作。 

二、為加強毒性化學物質流向管理及勾稽功能，本院環境保護署分別於去（100）年 6 月 1 日及本


